附件2

起草说明

一、编制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及2022年中央1号文件精神，贯彻执行《关于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发改体改〔2022〕135号)以及《深圳市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等工作部署，发挥深圳科技创新与供应链金融先行示范效应，有效提升深圳市农产品供应链金融支持能力，促进深圳市在农产品基地建设、农产品食品加工流通、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农业科技应用等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助力深圳打造现代农业的发展高地，特制定该文件。文件由深圳市农业主管部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农业处牵头起草，深圳市供应链金融协会配合起草。
二、必要性和意义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新时期国际局势下的国家战略重点，国家提出一系列加大农业产业扶持、加强涉农金融资源投入的措施，推动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在此过程中，如何有效破解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和农业产业的难点，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益，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探索中，供应链金融以增强产业链协同能力、精准触达全产业链各类企业、提升散而小资金融通效率等特点，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式。农产品供应链金融通过为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提供流动性资金支持，聚焦农产品整个产业链的产融融合发展，切实提高在基地、加工、批发零售、终端的全流程作业效率，保障从基地到餐桌的供应链稳定与安全，推动农产品产业的升级发展。深圳作为国家政策的先行示范区、农产品产业链核心要素的资源枢纽以及供应链金融的发源地创新地，具有天然的条件和优势，通过制订相关政策，聚合农产品+金融+科技综合能力，在提高农产品供应链金融支持能力方面，领先全国发挥示范作用。
三、编制思路

在编制中兼顾普适性、创新性，力求保证文件的全面性、先进性以及可操作性，涉及到的前沿问题也兼顾与现有法律法规、规范制度的衔接配套。同时，在编制中充分考虑到深圳本地农业发展的特点，以及深圳供应链金融先进经验与科技创新领先优势，结合国家农业产业政策、供应链金融发展政策以及深圳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形成本文件的核心编制思路，即围绕三类主体和整体生态，从生态主体各司其职且协同发展、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与数字化转型、行业标准规范与综合监管协同、促进产业集群与创新应用等方面，形成十项措施。“金十条”措施编制的重点考虑概要如下：
（一）关于强化农产品供应链金融各类生态主体的作用。涵盖了各类金融机构，核心企业和供应链金融辅助机构三大类。对于金融机构重点关注如何增强其农产品供应链的创新服务能力，包括商业银行、政策银行、地方金融组织、保险机构及担保机构的差异化创新协同和增信支持能力；对于核心企业作为整个产业链上的焦点及信用传递者，主要以其在产业链中的示范带动作用为切入点，强调其加强自身信用管理及带动供应链整体的信用管理；针对各类配套服务机构，重点关注如何提升其服务能级，并配合金融大政策支持其进行专营化、平台化运营管理。
（二）关于支持农产品供应链金融基础建设与数字化转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构建良性生态的重要补充，文件明确了构建农产品供应链服务系统为农产品供应链场景的企业和平台提供公共服务与增量赋能；在农产品供应链金融生态数字化转型方面，鼓励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手段，以数字化提升信息整合与监管能力，打造全国农产品供应链金融的数字化应用标杆。
（三）关于加强农产品供应链金融标准规范与监管协同。在农产品供应链金融标准规范方面，强调支持建立适用农产品供应链金融的标准体系和规范；同时，为更好地发挥监管作用，强调加强科技应用，结合国家政策提出打造农产品智能监管大数据平台，发挥各类机构的监管协同作用。
（四）关于鼓励农产品供应链金融产业集群与创新应用。强调各区发挥作用形成以供应链金融为链接构建供应链金融特色园区，形成产业集群整合发展的模式；创新应用方面强调了数字人民币应用及农产品供应链金融资产证券化，同时提出探索农产品供应链融资的风险补偿机制。
（五）关于农产品供应链金融保障措施。重点突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支持，结合现有政策体系提出设立专项资金、财政补贴、再贴现等具体政策支持，同时就人才培养、品牌建设等方面提出保障农产品供应链金融支持能力的措施。
四、编制过程
（一）前期准备。2022年4月，市市场监管局成立政策编制项目组，启动编制工作。

（二）资料收集与整理。2022年4月-5月，项目组开展大量工作，一方面对国家、省、市等供应链金融相关政策文件进行收集与整理，分析其适用性和前瞻性和协调性；另一方面了解深圳农业发展现状及农业企业的经营情况，为文件的起草提供理论与实践基础；特别是，充分研究《关于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发改体改〔2022〕135号)、《关于促进深圳市供应链金融发展的意见》（深府金发〔2019〕7号）以及《深圳市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在此基础上，项目组结合前期工作经验积累和调研信息，形成文件的基本框架体系并开展后续的研讨修订。
（三）文件编制与研讨。在文件的起草过程中，市市场监管局从四月开始组织召开多次研讨会，紧紧围绕政策制订深度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先后有来自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金融机构、政府相关单位、协会及研究机构的超过55家机构和75位专家参与研讨。经过多次修订，最终形成本《征求意见稿》。
1.4月21日，组织深圳人民银行、深农集团、优合集团、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深圳担保集团、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国浩律师事务所、深圳市供应链金融协会、深圳市先行供应链金融研究院等单位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落实（发改体改〔2022〕135号文）《特别措施》的具体办法和思路； 

2.4月23日，组织深圳供应链金融协会等单位起草《关于提升深圳市农产品供应链金融支持能力的若干措施》（草稿）； 

3.5月18日，组织深圳人民银行、深圳银保监局、深圳地方金融监管局、深圳市供应链金融协会、深圳市先行供应链金融研究院、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工商银行深圳分行、交通银行深圳分行、建设银行深圳分行、宝生银行、太保产险深圳分公司、深农集团、地利集团、优合集团、玉湖集团、中农网、丰农控股、深圳消费品质研究院等单位，研究《关于提升深圳市农产品供应链金融支持能力的若干措施》（草稿）；
6月23日，再次组织深圳人民银行、深圳银保监局、深圳地方金融监管局；深圳市供应链金融协会；深圳市先行供应链金融研究院；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工商银行深圳分行、交通银行深圳分行、建设银行深圳分行、宝生银行、太保产险深圳分公司；深农集团、地利集团、优合集团、玉湖集团、中农网、丰农控股、深圳消费品质研究院等单位，研究《关于提升深圳市农产品供应链金融支持能力的若干措施》（草稿）。
5.8月15日，组织完成《关于提升深圳市农产品供应链金融支持能力的若干措施》（讨论稿）。

6.8月22日-24日，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市发展改革委、市教育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深圳人民银行、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深圳银保监局、深圳证监局、深圳银保监局、深圳人民银行、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及深农集团、优合集团、中农网、点筹网、丰农控股、茂雄实业、春谷园、鑫荣懋、农耕记、深粮控股、怡亚通、玉湖集团、地利集团、京东物流、腾讯、华为、中国联通、联易融、微众信科、中检集团、华测集团、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浦发银行、深圳农商行、平安保险、太平洋保险、深圳担保、深圳高新投等单位开展《关于提升深圳市农产品供应链金融支持能力的若干措施》（讨论稿）的系列研讨工作。
7.8月30日，根据研讨内容，形成《关于提升深圳市农产品供应链金融支持能力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
五、主要内容

《若干措施》共10条具体措施：一是增强金融机构农产品供应链的创新服务能力，鼓励金融机构基于真实交易背景和风险可控前提，依托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快速响应农产品产业链的综合金融需求。二是强化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鼓励农产品核心企业与金融机构协同配合，加强自身信用管理以及对上下游企业的信用支持，带动供应链整体降本增效。三是提升农产品供应链金融配套服务能级，鼓励供应链金融配套服务机构深度参与农产品的供应链流程，利用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多品类农产品供应链交易及信用生态的可视、可感、可控。四是加快农产品供应链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建设农产品供应链金融服务系统及各类农产品供应链金融基础设施。五是推动农产品供应链金融生态数字化转型，支持金融机构、核心企业、平台企业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加强农产品溯源、流程监控、仓储监管、货物监管等业务操作和全面管理，为农产品供应链获得便利、高效、可控的金融服务提供支持。六是构建农产品供应链金融标准规范，开展农产品供应链金融相关标准规范及前瞻性研究。七是强化农产品供应链金融的监管协同，发挥市场主体、监管机构、税务机构、司法机构、行业组织等多层次监督与自律管理协同作用。八是打造农产品供应链金融产业集群，整合核心企业、金融机构、配套服务机构资源，形成农产品产业聚集优势。九是探索农产品供应链金融创新应用，推动数字人民币、基金、保险创新产品在农产品供应链金融的全场景应用。十是加强农产品供应链金融保障措施，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高端人才培养，加大品牌建设力度。


